关于《霍山县低保救助审批权限下放工作实施方案》《霍山县特困人员认定审批权限下放工作实施方案》《霍山县临时救助改革试点实施方案》

起草说明

一、出台背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大部署，破解制约社会救助发展的瓶颈难题，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着力规范社会救助审核审批工作流程，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方便人民群众，优化低保、特困、临时救助等社会救助审核确认程序，进一步提升城乡低保、特困、临时救助对象的准确度和审核确认时效，努力为困难群众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服务，提升群众对社会救助工作的满意度，逐步实现“识别更加精准、救助更加及时、兜底更加密实、监管更加有力、服务更加便民”的目标。坚持政府主导，规范有序将社会救助事项审批权限委托下放到基层镇、村，做到社会救助审核审批权限和监督管理职能的合理有效分离，全面扩大镇、村审批权限，简化审核审批环节，提高工作效率，增强救助的针对性、精准度，确保社会救助政策高效落实，有效发挥社会救助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兜底保障作用。

二、主要依据

1.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社会救助综合改革试点的通知》（民办函〔2018〕111号）

2.安徽省民政厅《关于开展社会救助综合改革试点的通知》（皖民社救函〔2019〕122号）

3.安徽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皖办发〔2020〕25号）
三、主要内容
1.明确城乡低保及特困人员审核确认流程。自本方案实施之日起，霍山县民政局将城乡低保及特困人员审核确认权限委托下放至各乡镇人民政府。乡镇人民政府受理城乡低保及特困人员申请，在村（居）委会的协助下，经信息核对、入户调查、民主评议、公开公示等流程后，进行审核确认；确认结果汇总上报至县民政局备案，县民政局对审核确认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2.明确村（居）委会、乡镇、县民政局三级工作职责。
3.明确低保、特困、临时救助档案管理要求。纸质档案 “一户一档”，电子档案由各乡镇按要求将相关信息及图片等资料录入“安徽省社会救助大数据信息系统”，确保电子档案与纸质档案一致。
四、政策咨询
解读单位：霍山县民政局

咨询电话：0564-5022586
